
主辦機構：民眾安全服務隊、香港中小型企業聯合會、香港青年聯會、 

桂港青年交流促進會、國際青年商會香港總會、港台青年交流促進會、 

粵港青年交流促進會 

合辦機構：民政事務局、教育統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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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難得交流： 

超過 30小時的長途火車上，來自香港、澳門、台灣和廣東青年朋友打 

成一片，深入溝通和了解，使大家成為好朋友，彼此的交往延續了一年、 
2 年、3 年‧‧‧。從此，您得到一批異地知音。 

此外，並將分別在長沙、上海與當地青年舉行交流聯歡活動，及接受 

湖南、上海大學生入團參加活動。您接觸認識的，又豈只是四地的朋友？ 

這是一次超值行程： 

參加活動之學生只需負擔 HK$2,500/人，餘額由主辦機構津貼 

活動資料： 

考察日期：2007 年 7 月 1624 日(共九天) 
考察地點：湖南、北京、上海 

截止報名：2007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二) 
面試日期：將稍後通知



初定行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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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07 年 7 月 16 日(星期一) 
上午 集合，舉行出發授旗儀式 

前往深圳 

下午 乘專列往湖南 

第二天  07 年 7 月 17 日(星期二) 
上午 抵達湖南 

參觀景點  (如：毛澤東故居及紀念館、銅像廣場、滴水洞等) 
下午 返回長沙 

晚上 晚餐後參加與湖南省青年聯合會合辦之慶祝香港回歸十周年聯歡晚會 

入住酒店(於長沙) 
第三天  07 年 7 月 18 日(星期三) 
上午 參觀景點  (如：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或岳麓書院等) 
下午 午餐後返回專列，前往北京 

第四天  07 年 7 月 19 日(星期四) 
中午 抵達北京 

下午 參觀景點  (如：軍營、觀看軍事表演、軍事博物館、中華世紀壇、頤和園等) 
晚上 晚餐後入住酒店  (於北京) 
第五天  07 年 7 月 20 日(星期五) 
上午 參與「相聚國旗下」升旗儀式(於天安門廣場) 

早餐後前往人民大會堂，拜會國家領導 

下午 參觀景點  (如：人民英雄紀念碑、毛主席紀念堂、故宮博物館、景山等) 
晚上 晚餐後參加青春萬歲節目 

第六天  07 年 7 月 21 日(星期六) 
上午 參觀景點  (如：萬里長城、亞運村外景或奧運村外景等) 
下午 午餐後返回專列，前往上海 

第七天  07 年 7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 抵達上海，參觀景點  (如：城隍廟、豫園商城、金貿大廈外景、東方明珠塔等) 
晚上 晚餐後參加聯歡分享會  (建議在復旦大學內舉行) 

入住酒店  (於上海) 
第八天  07 年 7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 分批參觀上海具規模之大型企業 

分組於市內結隊交流  (建議由上海復旦大學學生帶領) 
下午 於火車站集合，前往晚餐 

晚餐後返回專列，前往深圳 

第九天  07 年 7 月 24 日(星期二) 
下午 抵達深圳，安排參加者返回出發地 

結束行程



活動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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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參加者請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遞交報名表 

傳真號碼：27355035 
郵寄地址： 九龍彌敦道 345 號宏利公積金大廈 18 樓(請註明：粵港會收) 

二、 請以劃線支票方式繳付團費； 

支票抬頭： 粵港青年交流促進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Guang Dong Youth Exchan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Ltd. 

注意事項： 請於支票背面寫上參加者姓名及聯絡電話 

郵寄地址： 九龍彌敦道 345 號宏利公積金大廈 18 樓(請註明：粵港會收) 

三、 參加者年齡必須介乎 1625 歲； 

四、 參加者請注意各考察團之截止報名日期； 

五、 參加者需經面試甄選，面試日期待定，落選者將獲退回費用； 

六、 參加者必須出席主辦機構安排的一切有關活動，包括國情認識講座、簡介會、 

全部行程、傳媒訪問及總結分享會等； 

七、 活動完成後，參加者須於三星期內以電郵方式(電郵地址：info@hkgd.hk)向主 

辦機構提交 100400 字的書面感受，內容大致為是次考察期間最令您印象深刻 

及感動之事情。凡提交感受之參加者可獲大會頒發出席證明書，文章優秀者 

將刊載於主辦機構網頁上。 

八、 參加者須按照活動程序及服從指揮，不能故意違反或擅自行動及離隊； 

九、 因行程緊張，建議患有心臟病、肝病、肺病等疾病及其他重大疾病者不宜參 

加； 

十、 團友間應發揮團隊精神，互相照應； 

十一、 本活動已交與「香港國際青年文化交流中心有限公司」承辦； 

十二、已為每位參加者購買十萬元平安保險及五千元醫療保險，參加者可按自己需 

要另加購保險。 

以上細則，希為遵照。


